
希伯來書概論 
 

一．書名  

「希伯來」三個字，就是從那邊來到這邊的意思。猶太人被稱為希伯來人，大概是因為亞伯拉罕曾從 
米所波大米那邊渡過伯拉河，到河這邊來，所以就被人稱為希伯來人。本書名為希伯來書，可謂名副 

其實；因為本書不但是寫給希伯來人，而且書中所講論的，也是如何從舊約的「那邊」過到新約「這 

邊」來的信息，正合乎「希伯來」這字的意思。  

 
二．著者  

本書沒有提及著者的名稱，所以解經家的意思紛紜，莫衷一是；有人以為是巴拿巴所寫，因為巴拿巴 

的名字意思是「勸慰子」，與本書的 13:22 所說：「弟兄們，我略略寫信給你們，望你們聽我勸勉的

話」 互相對照，暗示這位善於勸慰的利未人巴拿巴（徒 4:36），就是用這封書信勸勉當時希伯來信徒

的人； 另有人以為本書是路加所寫，因本書的文法超越，是新約原文中文法最優美的，與行傳文法有

很多相 同；亦有人以為是亞波羅所寫，因為他是生在亞力山大的猶太人，很有學問，又是「最能講解
聖經」 的（徒 18:24-28）；此外還有人以為是西拉或腓力所寫的，都沒有可靠的證據；但其中最多人

以為是使徒保羅所寫的，經內證據有三： １．本書所講的信息，如律法所表明的一切，都是後事的影

兒，基督才是律法所預表的實體（來 10:1; 比較西 2:17）。這一類基督的福音超過律法的信息，都是使

徒保羅所得的特別啟示（弗 3:1-7）。 ２．寫本書的人，必然是一位熱心猶太人法律，又深明福音真

義，並且對希伯來同胞有很熱切愛心的 人。無疑的，保羅最具備這樣的條件。 ３．本書的 13:23 提及
提摩太已經釋放，並說：「他若快來，我必同他去見你們」。提摩太乃是保羅最得 力的助手，親如父

子，常受保羅差派或共同出入；所以從這節聖經推測，本書著者很可能是保羅。 但反對本書是保羅所

寫的人，有四點理由： １．本書完全未提及保羅的名字；而保羅所寫的其他十三封書信中，都有寫

明，這就使任何人都不敢 斷定是保羅所寫的了。 ２．按本書的 2:3 下半，暗示寫本書的人，必然不曾

親自見過主，但保羅乃是親自見過主的人（徒 9:1-9; 林前 15:8）。 ３．．本書中有三十九次引用舊

約，其中大多數是希利尼文的舊約；但保羅書信中所引的舊約，都是希伯來文。若本書是保羅所寫，則

與保羅一向的習摜相反。 ４．聖經中沒有任何一處清楚的記載，足以確定本書是保羅所寫。由於上列

相反的理由，本書是否為保羅所寫，仍難以判定；但無論如何，必然是出於一位與保羅同一 信仰，同

一心靈的神僕所寫。聖靈既然要隱藏著者的姓名，自必有其用意；因為像這樣一本專門高舉耶穌基督的

書信，無論著者如何的受人敬重，在此他隱藏了自己的姓名，實在也是十分合宜的事。所以我們無須過

份的推測，誰受感動寫了這本書。  

 
三．著書時期  

本書的著作時期，難以絕對確定，但大概是主後六十至七十年。按照 2:3 和 13:7，可知受書人是下一輩 

的信徒，而且信主頗久（5:12;10:32），他們前輩的屬靈領袖大概都已去世了；同時書中也常論及聖殿

的 禮節等，可見當時羅馬軍兵尚未攻佔聖城，聖殿的各種禮節仍存在；並且按 13:23，當時提摩太仍活

著。 從這些地方，可以測知本書的著書時期，約在主後六十至七十年之間。  

 

四．受書人  
本書最初的受書人為誰，亦如本書之著者一樣的難以確定。按解經家推測，不外耶路撒冷、巴力斯坦、 

亞力山大、羅馬、安提阿等處之一的教會。但無論如何，本書是寫給那些信仰動搖之希伯來信徒的， 

乃無疑問。按本書的內容，可見他們是： １．沒有親自聽見主講論的人（2:3）。 ２．他們信主已經很

久，卻在真道上不長進（5:11-12）。 ３．他們雖然在真道上不長進，卻不是屬於離道不信的那等人

（6:9-10）。 ４．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開始灰心，停止聚會（10:25;12:3）。 ５．他們曾經熱心愛主，

為主受苦，並抵擋罪惡，卻沒有到流血的地步（10:32,36;12:4）。 ６．他們不但認識寫書的人，也認識

提摩太（13:23）。 ７．他們對於許多舊約的屬靈偉人都十分敬重，對舊約律法及各種敬拜的儀式都很



熟識，又與那些在舊約受眾先知所曉諭的希伯來人有「列祖」與後代之關係（1:1;2:2;3:2;6:1-2,12）。 

８．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（7:4）。  

 
五．著書原因與目的  

當時猶太國情勢危殆，人心對於宗教與聖殿更為重視，因此就影響那些不信的猶太人，對已經相信基 

督的猶太人攻擊、輕視得更利害，想用各種方法和壓力，使他們重回猶太教裡去。由於猶太人自從有 

國家以來，國家的命運，一向與宗教的「命運」相連；所以當時就連那些希伯來人的基督徒當中，也 

有人為著挽救國家的厄運，而產生愛舊宗教的思想。他們可能懷疑，相信基督是否走錯了路，以致應 

當重新完全回到舊約的律法下。他們當時的疑難大約有三點： １．神既是不改變的，怎能廢棄祂與他

們列祖所立的約而另立新約，如此，新約究竟是否神來的。 ２．縱使新舊兩約都是神所賜的，又何必

棄舊而謀新；在基督未生之前，那些舊約時代的人，豈不同 樣蒙神悅納，現今何以不能沿用，何必為

此而擔當這基督徒的「惡名」（徒 11:26）。 ３．他們既相信耶穌為彌賽亞，何以他們尚未見基督之國

度與能力，亦不見基督所帶來的祝福；反之， 他們各人的處境與國家的處境都日益艱難。 除了這些因

環境而產生的疑難以外，當時希伯來信徒的靈性情形，實比較他們環境的情形更為惡劣。 他們的信心

開始動搖（3:14），對所聽的道漸漸不重視（2:1），在神的應許上似乎趕不上（4:1），他們因 為當前

所遭遇到的艱難而灰心疲倦（12:3,12），失去當初那種勇敢與熱忱（3:6;10:32,35），對從前引導他 們

的神僕所留下信心的榜樣已遺忘（13:7），並且已經瀕臨會被異端的教訓勾引了去的危險（13:9）。針 

對上列情形，著者就寫這封書信證明福音勝於律法，新約勝於舊約，基督遠超過舊約的眾神僕；並說 

明新約信徒所盼望的福氣與屬靈的權利，遠非舊約律法下的人所能享受，神也未因為另立新約而失信。 

反之，舊約不過預表新約，新約乃是神實踐在舊約所應許的話，神的應許仍然完全確實可信，所以他 

們務要堅持原有的信心與盼望，不可退後動搖。  

 
六．鑰節  

「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、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、他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、 

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麼。」（來 9:14）  

 
七．內容特色  

１．本書的信息與舊約五經有密切的關係，尤其是五經中的利未記。利未記是論預表中的救恩，而本 

書所論，是利未記所預表而已經有了「實體」的救恩，如何比所預表的更美而完全。所以本書又被解 

經者稱為新約的利未記。  

２．本書的信息又與羅馬書及加拉太書有共同的重要原則，因為這三本書論及主的救恩，都是以哈 2:4 
「惟義人因信得生」為基礎。但三卷書的著重點不同：羅馬書注重「義人」二字，說明人如何才能在 

神面前被稱義；加拉太書注重「得生」二字，解釋人得救不是憑行為入門，也不是憑行為成全，乃因 

領受神兒子的生命；本書卻注重「因信」二字，列舉舊約信心的偉人，證明信心乃是使人蒙神喜悅的 

「明證」（來 11:5,6）。  

３．本書是一本完全高舉基督的書，基督不但勝過今世的人，也勝過天使和聖經中一切屬靈偉人，以 

及我們心中所有最愛戴最崇敬的人物或主義。本書可說是專門粉碎我們心中所以為最好的一切人事與 

物，使我們將一切最高的崇敬、愛心、與盼望都集中在基督身上。  

４．本書所論的基督，特別注重祂是我們已經升入高天，坐在高天至大者右邊的中保，又是深能體恤 

我們軟弱的大祭司；所以我們應當在生活工作上，專心仰賴這位升入高天的基督，又要常到祂施恩的 

寶座前，求恩惠，蒙憐恤，作隨時的幫助。 

 
 
 
── 陳終道《希伯來書讀經講義 ── https://www.ccbiblestudy.org》 

 


